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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 议 议 程 
 

一、审议议案 

（一）《关于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业务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议案表决 

 

三、律师发表现场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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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报告之一]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业务 

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公司拟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电财”）签订《金融业务

服务协议》，由中国电财为本公司提供存款业务、结算业务。协议有效期 1

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盖永光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院1号楼  

注册资本：1,30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

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

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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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到2017年12月31

日，中国电财2017年末总资产26,826,020.94万元，净资产2,731,757.55万

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63,181.6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84,620.97万元。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持有中国电财100%的股份，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川东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双方拟签署的《金融业务服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服务内容 

1、存款业务；2、结算业务。 

（二）定价原则与定价依据 

中国电财支付本公司存款的存款利率，原则上不得低于同期商业银行

为该存款提供的利率，同时，原则上不低于中国电财给予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其他成员公司的存款利率。 

（三）协议金额 

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中国电财的日均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593万元； 

（四）公司募集资金及有关部门要求专户储存的资金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进行管理。 

（五）协议有效期 1年。 

（六）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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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控制措施 

（一）《金融业务服务协议》详细规定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以保障

公司资金的安全。 

（二）公司制定了以保障资金安全性为目标的《关于在中国电力财务有

限公司存款的风险处置预案》，对风险事项提供解决和处理方案。 

（三）公司对在中国电财的日均存款余额作了限制，在协议有效期内，

公司存放在中国电财的日均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593万元。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电财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国电财为公司办理存款、资金结算

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

进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特此报告，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6 — 

[议案报告之二]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

设的若干意见》、《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拟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党委工作内容，具体修订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关

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

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

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现行章程第一章“总则”增加一条，增加内容如下： 

第十二条 公司根据《党章》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公司党委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

备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工作经费。  

 

现行章程第五章“董事会”增加一条，增加内容如下：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当事先

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现行章程第五章“董事会”后增加一章“党委”，增

加内容如下：  

第六章 党委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设立党委。党委设书记一名，可

设党委副书记一至二名，其他党委委员 

若干名。符合条件的党委委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

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

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

党委。同时，公司按规定设立纪委。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党委根据《党章》等党内法规

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公司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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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决策以及上级党组织有

关重要工作部署。  

（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相结

合。党委对拟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议，

或者推荐提名人选;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集体研究提

出意见建议。  

（三）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事

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四）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公司思想政

治工作、统战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

工会、共青团等群团工作。领导党风廉政建设，支持

纪委切实履行监督责任。 

除修订条款外，其他条款不变。后续各章节、条款序号以及引用其他

条款的序号也相应调整顺延。 

特此报告，请审议。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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